






第十条 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权利 

享有联盟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享有对联盟工作的批评、

建议权和监督权；同等条件下，享有优先获得项目资金支持及优先推

荐评选各类医学科技项目、成果及先进个人奖励资格；可优先参加联

盟组织举办的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，优先取得联盟学术资料。 

（二）义务 

遵守法律法规，恪守学术诚信；执行联盟的决议、决定，完成联

盟委托的工作任务；积极参与联盟组织的学术活动；支持联盟事业的

发展，维护联盟的合法权益。 

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的产生、罢免 

第十一条  联盟的组织架构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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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联盟设主席1名，副主席2名。设立秘书处及工作部。

秘书处设秘书长 1名，秘书 2 名。 

第十三条  联盟根据医院青年科学技术人才业务性质及研究方

向，设立基础学部、临床学部、医技学部、管理学部、护理学部。每

个学部设部长 1名，负责本学部的组织管理，副部长 2名，协助部长

开展相关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 联盟管理实施民主集中制。主席、副主席、秘书长、

部长和副部长采取自由申报和组织遴选相结合的原则，最终由会员代

表大会投票方式产生。一般任期为三年，连任不得超过两届。任期结

束后由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改选。 

第十五条  联盟主席、副主席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； 

（二）在联盟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，具有较强的科研领军才能

和组织管理能力，愿意承担相应的职责； 

（三）具有博士及以上学历或高级职称； 

（四）有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的经历； 

（五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的 SCI 论文 2 篇及以

上； 

（六）就任时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。 

第十六条  联盟主席的职责： 

（一）召集、主持会员代表大会会议； 

（二）检查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决议、决定的落实情况； 

（三）联盟主席代表联盟签署有关重要文件。因特殊情况，受主



席委托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批准同意后，副主席可以担任代理主

席，履行联盟主席职责。 

第十七条  秘书处、秘书长和秘书的职责: 

（一）秘书处负责执行会员代表大会决议、决定；负责协调医院

及联盟各部门开展工作； 

（二）秘书长负责主持联盟日常工作，组织制定、实施年度工作

计划、学术计划；决定秘书的聘用； 

（三）秘书负责处理联盟秘书处日常事务，协助秘书长开展联盟

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 部长、副部长的职责： 

（一）部长负责组织本学部会员积极开展并参与联盟学术活动及

学部间交流研讨；贯彻执行联盟工作、学习计划，确定学习主体和研

讨专题；主持本学部学习工作，指导和检查学习成果。 

（二）副部长负责配合部长抓好本学部各项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工

作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九条  本联盟会徽中心为北京医院标志，蓝色心形象征知识

的海洋，绿色心形代表医院优秀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，紧密围绕红色

“十”字医学事业，进行学术探索和创新研究，下环绕两条麦穗分别

代表基础和临床，联盟促进了二者的相互协作和融合，由青翠的交融

到金灿灿的硕果累累，寓意医院科研成果大丰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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